
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六届董事局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 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 ,

我们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,就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

九次定期会议审议的《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》中相关内容发

表独立意见:

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、公司对外担

保的独立意见

根据证监会、银监会发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行为的通知》(证监发 [2005]120号 )(以下简称
“120号文

”
)

及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(证监发 【2003】 56号 )(以 下简称

“56号文
”)要求,作为公司独立董事,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

的态度,经对截止 ⒛11年 6月 30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

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的认真核查,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:

1、 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

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

金的情况。公司已在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了大股东所持股份
“
占



用即冻结
”
的条款,严 防出现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

资金的情况。

2、 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:

我们关注到:

①公司对外担保中没有为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

方提供担保。

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较期初减少 7,700万元 ,

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③截至报告期末,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4,800万元,占 ⒛11

年半年度净资产 (未经审计 )的 比例为 4.96%。

我们认为:报告期内,公司对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的担保已按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,无逾期。

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。我们了解到,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已于⒛11年 7月 22日 偿还了银行贷款余额 4800万元 ,

相应解除了公司担保责任。

我们要求,公司以全面推进内控规范实施工作为契机,进

一步完善对外担保内部控制流程,防范相关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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